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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交易所”或“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现将近五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对公司现场检查及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监管关注及整改等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收到证券监管部门或上交所的函件及回复情况如下： 

1、上交所《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

函[2010]0132号） 

2010 年 3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0]0132 号），要求公司就 2009 年业绩下滑的原因、

2010 年经营前景、下属房地产项目具体情况、山东天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天业物

业”）亏损原因、未及时刊登预亏公告原因、重大资产重组中止原因等做出说明。 

整改落实情况： 

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出具了《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09 年报的事后

审核意见有关情况的说明》，对上述《事后审核意见函》中要求说明的问题进行了书面解释

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1）详细说明了 2009年业绩下滑原因：公司主营业务由百货业转型为房地产开发，部

分新房地产项目未达到确认收入条件；公司以绣水如意部分商业楼盘抵偿将军烟草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将军集团”）债务的交易，该项交易未能在 2009年确认； 

（2）说明了公司 2010 年经济前景并列举了 2010 年公司房地产业务业绩增长途径及在

建项目预计开发进展； 

（3）详细说明了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占地面积、规划建筑面积、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累

计合同销售收入、累计结算面积、累计结算收入等； 



（4）列举说明了天业物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新增物业管理项目的投入增加、关停 2 家

酒店导致未摊销的装修费用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计提坏账准备、调整所得税资产等； 

（5）详细说明了未及时刊登 2009年度预亏公告原因及相应整改措施：公司以绣水如意

部分商业楼盘抵偿将军集团债务的交易，对该项交易确认收入时间公司与审计师存在差异，

后出于审慎考虑，该项交易收入未计入 2009年，造成公司 2009年业绩亏损，但该交易收入

的确认时间已经超过上交所规定的披露预亏公告期限；公司已经通过发布业绩快报方式进行

补救，并对该次违规情况进行了总结，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并加强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

的学习。 

（6）详细说明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止原因及是否存在内幕知情人利用该消息炒作公

司股票的情况：由于标的资产国别和假期的影响，中介机构工作难以按计划完成，在规定期

限内公司无法召开二董，因此中止重组；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

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经办人员及以上人员的直系亲属交易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查询，不存在内幕知情人利用该消息炒作公司股票的情况。 

2、上交所《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监管关注的通知》（上证公函

[2010]0614号） 

2010年 6月 22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监

管关注的通知》（上证公函[2010]0614号），对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刊登预亏公告予以关注。 

整改落实情况： 

该事项具体情况与本公告“二、1”部分中公司出具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 2009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有关情况的说明》中“（5）”部分情况相同。公司已经通过发

布业绩快报方式进行补救，并对该次违规情况进行了总结，查找问题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并加强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学习，不断提高财会相关人员专业技

术水平，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工作，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3、上交所《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

公函[2014]0262 号） 

2014 年 4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4]0262 号），要求公司就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占

总成本的比例、相关经营性信息、对外担保相关情况、其他应收款情况等进行补充披露和说

明。 

整改落实情况： 

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出具了《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13 年报事后审

核意见有关情况的说明》，对上述《事后审核意见函》中要求说明的问题进行了书面解释说

明，并于 2014年 4月 26日补充披露了 2013年年报及摘要（修订版）。具体情况如下： 

（1）详细列示了公司本年度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及占总成本比例明细表，并在 2013



年年报（修订版）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2）详细列示了公司目前在建或在售主要项目情况、房地产出租情况、房地产销售情

况等相关经营性信息，并在 2013年年报（修订版）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3）详细列示了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情况，就是否存在履行担保责任风险问题进行了

说明，并在 2013 年年报（修订版）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4）补充说明了公司其他应收款相关法人名称、款项发生情况及款项内容； 

（5）补充说明了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是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临时公告披露义务； 

（6）补充说明了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的发生情况和款项内容的问题。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2日 


